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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法中共同犯罪的历史考察

马 克 昌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

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制度也不例外
。

为了深入了解

和研究我国刑法 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

有必要对共同犯罪制度作一个历史的考察
。

共同犯罪如同单独犯罪一样
,

是一种社会现象
。

刑法 中的共同犯罪制度不过是社会上共

同犯罪现象的法律反映
。

至于在法律上如何反映
,

则受着社会性质和刑法思潮的影响 ; 并且

归根结底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决定
。

由于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阶级专政
,

在刑法上盛行着

罪刑擅断主义
,

奴隶主阶级为了便于随心所欲为实行镇压
,

他们还没有感到在刑法中认真划

分共犯的必要
,

因之
,

在古代奴隶制国家刑法中
,

不论是《汉漠拉比法典》
、

《 中亚述法典》或《赫

梯法典》
,

都没有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

到罗马奴隶制国家
,

罗马法异常发达
,

但在罗马成文

法中也没有正犯
、

从犯的完备概念
。

不过
,

根据著作家的记载
,

共犯却有以下分类
:

一命令

共犯
,

(二 ) 代理共犯
,

(三 ) 意见共犯
,

(四 )协行共犯
,

(五 )帮助共犯
,

(六 )核准共犯
,

(七 )

隐匿共犯
。

但不论哪种共犯
,

其刑事责任均属相等
。

因而上述区分
,

在当时法律上也就没有

多大价值
。

不过
,

这种责任平等主义
,

却被后世刑法学者认为是近代法国刑法关于共犯责任

规定的直接渊源
。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及统治者审理刑事案件经验的积累
,

共同犯罪逐步在刑事立法中得到

反映
。

封建国家刑法开始对共同犯罪作了规定
。

如 1 3 5 6年查理四世 的《黄金诏书》第二十四章

第 9 条规定
: “

上述对于叛逆者及彼等之子女之各项规定
,

余等亦命令应以同样严峻之程度施

之于彼等之党徒
、

同谋与协助者及诸人之子女
。 ”

这里虽然还不是对共同犯罪的概据性规定
,

但

己明确提 出
“

党徒
” 、

’

“

同谋
”

与
“

协助者
”

等共犯的概念以及对他们的处罚
。

这种规定
,

当然很

不完善
,

但它在西方毕竟是关于共同犯罪的早期的法律形式
。

到了 1 5 3 2年德国的《加洛 林 纳

法典》
,

其 中已有专门的关于共同犯罪的条文
。

该法典第 1 77 条规定
: “

明知系犯罪行为而 帮 助

犯罪行为者
,

则无论用何方式
,

均应受刑事处分
,

其处分按行为者之刑减轻之
。 ”

本条规定明

确地揭示了两个原则
: 〔一 ) 共犯区分为行为者 与帮助者

,

(二 ) 帮助者之刑较行为者之刑减轻
。

后世学者认为
,

这一规定是以后各国刑法区分正犯与从犯以及对从犯采取责任减轻原则的历

史渊源
。

当法国大革命后
,

资产 阶级取得了政权
,

为了适应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

他们制定了反

映资本主义思想原则的《法国刑法典》
。

它最早将刑法典分为总则和分则
,

把共同犯罪作为一

种独立的刑法制度规定在总则之中
。

18 10年的《法国邢法典 》第 59 条至第 63 条都是关于共同犯

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
。

概括起来
,

这些规定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

(一 ) 明确地把共犯分为正



犯和从犯两类 (第 59条 )
。

(二 )对什么是从犯作了详细的解释 (第0 6一 6 2条 )
。

(三 )把教唆犯和

隐匿犯同样认为是从犯
。 “ ……教唆或指使他人犯重罪或轻罪者

,

应以该重罪或轻罪之从犯论
”

(第 6 0条 )
。 “

故意隐匿因抢夺
、

诈取或犯重罪
、

轻罪而取得之财物 之全部或一部者
,

亦以从犯

论
”

(第62 条 )
。

(四 ) 对从犯的处刑与正犯相同
。 “

重罪或轻罪之从犯
,

应处以与正犯相同 之 刑
”

(第 5 9条 )
。

《法国刑法典》对共犯作了明确的分类
,

并适当限制了共犯的范围
,

这是历史的进

步
。

对于从犯的处罚
,

采用共犯从属性原则
,

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但它把隐匿犯一律作为

从犯
,

教唆犯划入从犯之列
,

以责任平等主义作为共犯者的刑事责任原则
,

却是不恰当的
。

这表现了它的局限性
。

尽管如此
,

它毕竟是开创 了在总则中明确规定共同犯罪的先例
.

它给

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以很大影响
。

1 8 71 年的《德国刑法典》也在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作了专门规定
。

不过它不是象《法国 刑 法

典》那样
,

把共犯者分为正犯和从犯两类
,

而是分为共同正犯
、

教唆犯和从犯三类
,

并分别规

定了各自的概念和处罚办法
。

其第 47 条规定了共同正犯及其责任
: “

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时

各以为正犯处罚之
” 。

第 48条规定了教唆犯及其责任
: “

教峻者之刑
,

照可适用为其教唆之犯罪

之法律定之
。 ”

第 49 条规定了从犯及其责任
: “

从犯之刑
,

照可适用为其帮助之犯罪 之 法 律 定

之
。 ”

但得按照犯罪未遂予 以减轻
。
《德国刑法典》对共犯者的分类采用三分法

,

将教唆犯由从

犯中独立出来
; 对教唆犯和从犯的处罚

,

采用共犯独立性原则
;
对从犯的处罚并采用得减主

义 ; 与《法国刑法典》相比
,

这些是它在共同犯罪制度上的发展
。

其中对共犯者的三分法和对

从犯处罚的得减主义
,

至今仍为很多国家所沿用
。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
,

由于阶级矛盾的加剧
,

犯罪大量增加
。

为了解决这一严

重的社会问题
,

资产阶级刑法学者提出了各种主张
。

适应资产阶级加强镇压的需要
。

在共同

犯罪理论中
,

共犯独立犯说应时登场
。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立法采用这些主张
,

在共同

犯罪立法上出现了新的倾向
。

由主张废止从犯说的著名刑法学家盖特茨 ( G e t g )起草的 1 9 0 2年

《挪威刑法典》 ,

是表现这种新的倾向的最早的刑事立法
。

这个刑法典在总则中没有设共犯的

专章
,

只在第 58 条规定
: “

多数人共同犯罪
,

若其共同之行为
,

确系情节轻微
。

得处以最低度或

较轻之刑
。 ”

在分则中处罚共犯者时
,

则规定
“

凡犯某种行为或共同犯之者……
” ; 如果仅仅处

罚正犯时
,

就没有
“

或共同犯之者
”

的字样
。

这样
,

在《挪威刑法典》 中
,

共同正犯
、

教唆犯
、

从

犯的分类被取消
,

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
,

各负自己行为的责任
。

19 3 0年的《意大利刑法》也是

表现这种倾向的立法
。

它虽然在刑法总则中设了共犯的专章 (第 1 10 一 1 19 条)
,

但也象《挪威刑

法典》一样
,

没有采用共同正犯
、

教唆犯
、

从犯的分类
。

它关于共犯的规定
,

表现了如 下 特

点
:

(一 ) 明确地用共犯独立制的观点规定对参与共同犯罪者的处罚
。 “

数人共犯一罪时
,

各依

本罪受刑 (第1 10 条 )
。

(二 )详细地规定了共同实施犯罪时各种情况的处理原则
。

如致不归责或

不应处罚人犯罪 (第 I n 条 )
、

加重情况 (第 1 12 条 )
、

非故意共同犯罪 (第 1 13 条 )
、

减轻情况 (第 1 14

条 ) 等都一一作了规定
。

(三 ) 特别规定了不处罚单纯犯罪共谋
: “

二人以上以犯罪为目的 彼 此

合意而未实行犯罪时
,

单纯合意之事实
,

不得处刑
。 ”

(第 1 15 条第 1款 ) 由此可见
, 《意大 利 刑

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

就采用共犯独立制来说
,

诚然是不可取的
;
但它就共同犯罪情况的

一些具体规定
,

对共同犯罪的立法仍然有所发展
。

十月革命后
,

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苏

联刑法鲜明地表现了社会主义性质
。

它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也具有 自己的特色
。

1 9 1 9年的《苏

俄刑法指导原则》是苏联较早规定共同犯罪的刑事立法
。

此后
, 19 2 2年《苏俄刑 法 典》

、

1 9 2 )

年《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基本原则》
、

1 9 2 6年《苏俄刑法典》都有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



1 92 6年《苏俄刑法典》的规定
.

比以前几种刑事立法都较完备和成熟
。

该法典关于共同犯罪规

定的特点是
:

(一对共犯者的分类采用新的三分法
,

即将共犯者分为实行犯
、

教峻犯和帮助犯

三种
。

(二 )对共犯者的处罚采取独立科刑制
,

即对教唆犯
、

帮助犯的科刑不以实行犯为转移
。

(三 ) 规定 了对共犯者的量刑原则
,

即对每一共犯者适用刑罚时
, “

应当依照他参加这个犯罪行

为的程度
、

这个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他本人的危害程度来决定
”

(第 18 条第 1款 )
。

此外
,

还

规定了知情不举的刑事责任
。

《苏俄刑法典》采用以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为标准区分共犯的新

的三分法
,

明文规定对共犯者的量刑原则
,

这些是它对共同犯罪立法的创造性发展
;
但它把

隐匿行为一律作为帮助犯
,

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刑法原理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刑法典
,

大都以《苏俄刑法典》为兰本
,

但并

不完全相同
。

值得提出的是 1 9 52年生效的《阿尔 巴尼亚刑法典》
。

该法典虽然也是参考《苏俄刑

法典》制定的
,

但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

却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

(一 )明确地规定了共同犯罪

的概念
: “

数人共同故意实施犯罪或者以这种 目的组织犯罪团体的
,

都是共同犯罪
”

(第 12 条 )
。

(二 )对共犯者的分类采用 四分法
:

即将共犯者分为实行犯
、

组织犯
、

教唆犯和帮助犯四种 (第

13 条 )
。

(三 )修正了《苏俄刑法典》关于帮助犯的概念
。

它规定
“ …… 事前允许隐匿罪犯

、

湮灭

罪迹帮助实施犯罪的人
,

是帮助犯
”

(第 13 条第 5 款)
,

纠正了《苏俄刑法典》所下帮助犯 定 义

不精确的缺陷
。

(四 )规定了犯罪集团成员负刑事责任的原则
:

犯罪集团成员不仅要对 自己实

施的犯罪负责
,

而且要对他所知道的其他成员实施的属于该集团计划中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第

14 条第 3 款 )
。

(五 ) 规定了教唆犯
、

帮助犯独立的刑事责任
:

即教唆犯
、

帮助犯在被教唆人
、

被帮助人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时
, “

也要对预备行为负刑事责任
”

(第 14 条第 4 款 )
。

1 9 6 0年

《苏俄刑法典》在规定共同犯罪的条文中
,

也增加了共同犯罪的概念
,

并且对共犯者的分类改

用了四分法
。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
,

异军突起
,

使共同犯罪立法发展到新的阶

段
。

我国奴隶制社会刑法中有无共同犯罪制度
,

没有法律文献证明
。

《 尚书
·

康浩》说
: “

凡民

自得罪
,

寇攘奸究
,

杀越人于货
,

臀不畏死
,

圈弗憨
。 ”

研究者根据《书集传 》的解释
,

谓
“

自得

罪
,

非为人诱陷
” ,

从而推想
,

被人诱陷而犯罪者为从犯
,

并据以想见当时 已有正犯
、

从犯的

区别①
。

这样理解不过是一种推断
,

并没有确实的法律根据
。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
,

战国时魏文侯相李懊所撰《法经》中已有共同犯罪的规定
,

这种规

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
。

其杂律中说
: “

越城
,

一人则诛
,

自十人以上夷

其乡及族
,

日城禁
。 ”

② 十人 以上越城
,

较一人越城
,

法律明定加重刑罚
,

尽管这还不是对共

同犯罪的概括性规定
,

但它毕竟是现在所知我国古代关于共同犯罪的最早立法
。

从历史发展

上看
,

自然不免有简单粗疏的特点
。

到了秦朝
,

秦律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已有所发展
。

根据 《睡虎地秦墓竹简
·

法律答问》所载
,

可以看到秦律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有如下主要内容
:

(一 )共同犯罪 (盗窃 )人数在五人以上

的
,

较之不满五人的
,

加重处刑③
。

(二 ) 主谋犯罪 (盗窃 )
,

虽未参与实行犯罪 (盗窃 )
,

与实

行犯罪 (盗窃 ) 人
,

同样论处④
。

(三 ) 共同犯罪 (盗窃 ) 以具有互相通谋为条件
,

同时同地进行

犯罪 (盗窃 )而没有通谋的
,

非共同犯罪
,

各对 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⑥
。

不过
,

这还不是对

共同犯罪的概括性规定
。



《汉律》 中关于共同犯罪规定的全豹
,

由于《汉律》失传
,

已不可考
。

但根据《汉书》的记载
,

可以知道《汉律》关于共同犯罪有以下规定
:

(一 ) 造意被视为首恶
,

应受严厉惩罚
。
《汉书

·

孙

宝传》谓
: “

谕告群盗
,

非本造意
,

渠率皆得悔过自出……
” 。
《伍被传》说

: “

被首为王画反计
,

罪

无赦
。 ”

表明《汉律》 已有造意的概念
,

并且造意犯
,

罪不容赦
。

(二 ) 参与谋议者与实行犯罪者

同样论罪
。
《汉书

·

薛宣传》载
: “

律日
: `

斗以刃伤人
,

完为城旦
,

其贼加罪一等
,

与 谋 者 同

罪
。
”

,

《汉律》中造意为首
、

与谋同罪的规范
,

虽是就具体犯罪而言的
,

但已具有概括性 规 范

的性质
。

同样
, 《晋律 》关于共同犯罪的原文

,

由于 《晋律》逸佚
,

也 已不可得而知
; 但从张斐的《上

晋律注表》中
,

可以窥见《晋律》关于共同罪犯规定的一些情况
:

(一 ) 《晋律 ) 有
“

造意
” 、 “

谋
” 、

“

率
”

等共同犯罪的概念
。

张斐对此均作了解释
: “

唱首先言谓之造意
,

二人对议谓之谋
,

制众

建计谓之率
” 。

⑥意思是首先提出犯罪意见 叫做
“

造意
” ,

二人互相计议犯罪叫做
“

共谋
” ,

掌握

众人
,

制定犯罪计谋叫做
“

首恶
” 。

(二 ) 《晋律》还规定 了教唆犯负刑事责任的原则
。 “

欧人教令

者与同罪
,

即令人欧其父母
,

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
。 ”

⑦意思是教唆他人殴打人的
,

与实施殴

打的人同样判罪
,

但教唆他人殴打其父母的
,

不可与实施殴打父母的人判处同样重的刑罚
。

这些情况表明
, 《晋律》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较之《汉律》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

到了唐朝
,

我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法典—
《唐律》问世

。

《唐律》对共同犯罪作了极为详细

的规定
。

它不仅在《名例》篇中规定了共同犯罪的概括性规范
,

而且在相当于分则的篇章中还

规定了某些具体犯罪的共同犯罪
。

《唐律
·

名例》中关于共同犯罪的概括性规定包括如下内容
:

(一 ) 区分首犯与从犯
,

规定 以造意为首
,

其余为从
。 “

诸共犯罪者
,

以造意为首
,

随从者

减一等
” 。
《疏议》解释说

: “

共犯罪者
,

谓二人以上共犯
,

以先造意者为首
,

余并为从
。 ”

它把主

谋者作为首犯
,

其他参与犯罪者都作为从犯
。

(二 )规定家人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
。 “

若家人共犯
,

止坐尊 长
。

于法不坐者
,

归罪丁其次

尊长
,

尊长谓男夫
。 ” “

侵损于人者
,

以凡人首从论
。 ”

意谓祖父
、

伯叔
、

子孙
、

弟侄共同犯 罪
,

不论何人造意
,

均处罚同居的尊长
,

卑幼无罪
。

如果尊长是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
,

于法不当处罚
,

应归罪于共同犯罪的其次尊长
。

但尊长必须是男性
,

如果有妇女尊长与男性

卑幼共同犯罪
,

虽出于妇女造意
,

仍单独处罚男性
。

如果父子合家共同盗窃他人财物或共同

参与斗殴杀伤他人
,

按照一般共犯的处罚原则
,

以造意为首犯
,

其余为从犯
,

不能单独处罚

尊长
。

(三 )规定常人与特定身分人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
:

(l ) 外人和弓监l沾主守的官 吏 共 同 犯

罪
。 “

共监临主守为犯
,

虽造意仍以监主为守
,

凡人以常从论
。 ”

意谓外人与监临主守的官吏共同

犯罪
,

虽出于外人造意
,

仍 以监临主守的官吏为首犯
,

外人则以一般从犯论处
。

( 2) 五服内

亲与他人共同犯罪
。 “

诸共犯罪而本罪别者虽相因为首从
,

其罪名各依本律首从论
。 ” 《疏议》解

释说
: “

谓五服内亲其他人殴告所亲及侵盗财物
,

虽是共犯
,

而本罪各别
。

……此是相因为首

从
,

各依本律首从论
。 ”

(四 ) 规定对适用首从法加以限制
:

( 1) 规定限制适用首从法的条文
。 “

若本条言皆者
,

罪

无首从
; 不言皆者

,

依首从法
。 ”

例如《贼盗》规定
:

谋杀期亲尊长
、

外祖父皆斩
。

如此之类
,

本条言皆者
,

罪不分首犯与从犯
。

同篇又规定
:

谋杀人者徒三年
。

如有二人共谋杀人未行事

发
,

造意者为首
,

徒三年
; 从者徒二年半

。

如此之类
,

不言皆者
,

依首从之法处理
。

(2) 规

定限制适用首从法的犯罪
。 “

即强盗及奸
、

略人为奴脾
、

犯阑入若逃亡及私度越度关栈垣篱者
,



亦无首从
。 ”

即上述犯罪
,

均以正犯处理
,

不分首犯与从犯
。

(五 )规定共同犯罪而逃亡
,

先后被捕获时适用首从的办法
。 “

诸共犯罪而有逃亡
,

见获者

称亡者为首
,

更无证徒
,

则决其从罪
。

后获亡者
,

称前人为首
,

鞠 间是实
,

还依首论
,

通计前

罪
,

以充后数
。 ”

例如 甲乙二人共同诈欺取财
,

甲实为首犯
,

当时被捉获
,

乙本为从犯
,

遂即

逃亡
。

甲被审问时
,

称乙为首犯
,

因无其他佐证
,

即须断 甲为从犯
。

以后 乙被捉获
,

称甲为

首犯
,

经过审问属实
,

甲仍以首犯论罪处刑
。

《唐律
·

贼盗》和《斗讼》等篇还对谋杀
、

盗窃
、

殴伤等罪的共犯作了规定
。

这些规定虽然是

对某一具体犯罪而言
,

但仍不失为共同犯罪的规范
。

简括言之
,

这些规范可有以下四点
:

(一 )

教唆犯罪 (杀人 )
,

虽不直接实行犯罪
,

仍然是首犯⑧
。

(二 )数人共同实施盗窃
,

各人均以共

同盗窃的赃款数额论罪⑨ (三 ) 共谋强盗或盗窃
,

临时未往
,

造意者根据其是否 分 赃
,

确 定

为首犯或从犯L
。

(四 ) 同谋共同殴打他人致人伤害的
,

以下手重的为重罪@
。

《唐律》关于共

同犯罪的规定
,

全面细致
,

在封建刑法中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
,

因而完全或基本上为后世历

代封建王朝所沿用
。

宋代法制因袭唐制
, 《宋刑统》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与《唐律 》相同

。

《明律》
、

《清律》 中规

定的共同犯罪基本上承袭《唐律》 ,

但较为简括
,

内容上没有什么发展
。

它表明我国封建社会

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 已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

只是到了以现代法典面貌出现的《暂行新刑律 )),

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才发生大的变化
。

辛亥革命后
,

民国成立
。

1 9 12 年北洋政府将清末制定的《大清新刑律》稍加删改
,

定名为

《 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 ,

颁布施行
。

由于受资产阶级刑法的影响
, 《暂行新刑律》关于共同犯

罪的规定
,

与封建刑律大不相同
。

它在总则中设有
“

共犯罪
”

专章
。

其特点是
:

(一 ) 对共同犯

罪人的分类采用三分法
,

即分为共同正犯
、

造意犯和从犯三种
。

(二 ) 造意犯和从犯的刑事责

任
,

根据共犯从属性理论来解决
,

对从犯的处刑采得减主义 (见第 30
、

31 条 )
。

(三 )规定了造

意犯
、

从犯与正犯竟合时的处理原则
: “

于前教唆或帮助
,

其后加入实施犯罪之行为者
,

从其

所实施者处断
。 ”

(第 32 条第 1 款 )( 四 )规定了身分与共同犯罪的关系
: “

凡因身分成立之罪
,

其

教唆或帮助者虽无身分
,

仍以共犯论
。 ”

(第32 条第 2 款 )
“
因身分致刑有重轻者

,

其无身 分 之

人
,

仍科通常之刑
。 ”

(第33 条 )( 五 ) 承认片面共犯和过失共犯的存在 (见第 34 一 36 条)
。

这些规

定虽使共同犯罪的立法现代化
,

但承认片面共犯和过失共犯
,

在理论上既缺乏科学的根据
,

在实践上更为扩大对共犯的制裁大开绿灯
。

1 9 2 8年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刑法》 ,

仍设专章规定共同犯罪
。

因恐
“

共犯罪
”

会误以为别

种罪名
,

将章名改称为
“

共犯
” 。

内容较之《暂行新刑律》作了如下修改
:

(一 ) 造意犯改称为教

唆犯
。

(二 ) 对一般从犯的处刑由得减主义改为必减主义
。

(三 ) 增加了
“

于实施犯罪行为之际
,

为直接及重要之帮助者
,

处以正犯之刑
”

的条款
。

(四 ) 由承认片面共犯改为只承认片面从犯
。

(五 ) 删去共犯竟合的规定等
。

这些修改有的虽有可取之处
,

有的则是一种倒退
。

19 3 5年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刑法》 ,

仍然保留了共同正犯的规定
。

对教唆犯的处罚由采

共犯从属性原则
,

改采共犯独立性原则
;
规定

“

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
。

被教唆人虽未

至犯罪
,

教唆犯仍 以未遂犯论
;
但以所教唆之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

。 ”
(第29 条第 3 款 )

对从犯的处罚
,

复由必减主义改为得减主义
。

过失共同犯罪的规定则完全加以删除
。

诚然
,

不论 1 .9 12 年的《暂行新刑律》 ,

或 1 9 3 5年的《 中华民国刑法》 ,

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刑法
,
但

就立法技术言
,

后者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

显然较前者大有进步
。

我国历代统治者对共同犯罪的立法都很注意
,

其目的不仅在于用来对付严重的刑事犯罪
,



而且在于用以与进步阶级的革命活动作斗争
。

从阶级本质上看
,

这些规定当然都是反动的
。

但是作为法律文化
,

旧 中国邢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

对我们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和研究
,

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我国人民民主政权一贯注意运用刑法武器与共同犯罪作斗争
,

以便有力地打击反革命活

动和严重的刑事犯罪
。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苏区革命政权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
,

如 19 3 2年公布的《湘

赣省苏区惩治反革命犯暂行条例》
、

1 9 3 4年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
,

就

有共同犯罪的规定
。

后一条例不仅规定了反革命集团的罪责
,

如第 5 条规定
: “

组织各种反革

命团体
,

实行反对和破坏苏维埃……者 ,

处死刑
” ; 而且规定了各种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

(一 )藏匿者和帮助者与实行者负同样的罪责
。 “
凡藏匿与协助本条例第三条者

,

与各该条之罪

犯至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各种罪犯同罪
”

(第 30 条 )
。

(二 ) 附和者可以减轻刑事责 任
。 ” ……或为

该项犯罪行为所附和者
,

得减轻其处罚
”

(第 32 条 )
。

(三 )被胁迫者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
。

“

凡被他人胁迫非本人愿意犯法
,

避免其胁迫因而犯罪者
,

或察觉该项犯 〔罪〕行为为最终目的

者
,

或与实施该项犯罪行为无关系者
,

均得按照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或免其处罚
”

(第33 条 )
。

这

个条例把隐匿犯
、

帮助犯与实行犯同样论罪
,

表现了缺乏区别对待的
“

左
”

的倾向
; 但明确规

定胁从犯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

在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上却是一个创举
。

抗 日战争时期
,

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政权颁布了许多单行刑事法律
,

在不少单行刑事法

律中都有共同犯罪的规定
。

由于这些刑事法律是不同的革命根据地制定的
,

规定很不统一
。

概括言之
,

当时的单行刑事法律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 约有以下四种情况

:
(一 )教唆犯

、

帮

助犯与实行犯同样论罪
。

如 1 9 3 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 草案 )第 5 条规定
:

“

教唆放纵或协助犯第三条各款之罪者
,

与本犯 同罪
。 ”

(二 ) 教唆犯
、

帮助犯较之实行犯 从 重

处罚
。

如 1 9 41 年《晋冀鲁豫边区惩治盗毁空室清野财物办法》第 9 条规定
: “

凡教唆或帮助他人

犯盗毁空室清野财物之罪者
,

依邢法之规定从重处罚之
。 ”

(三 )教唆犯
、

帮助犯均以从犯论处
。

如 1 9 4 2年《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第 8条
:

规定
: “

教唆或帮助他人贪污者
,

以从犯论
” 。

(四 ) 帮助犯作为独立犯罪处刑
。

如 1 9 4 3年《山东省禁毒治罪暂行条例》第 8 条规定
: “

帮助他人

犯以前各条之罪者
,

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

各革命根据地的刑事法律
,

关于共同犯

罪规定的这些分歧
,

表明当时我国人
.

民民主法制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还处于正在 成 长 的 阶

段
。

解放战争时期
,

各解放区人民政权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中也往往规定有共同犯罪
,

规定

的办法也不尽一致
。

大概说来
,

可有以下四种情况
:

(一 )教唆犯按正犯治罪
,

帮助犯罪为从

犯
,

集体犯罪以负责人为主犯
,

其余分别以正犯或从犯论处
。

如 1 9 4 8年《晋冀鲁豫边区惩 治 贪

污条例》规定
: “

教唆他人贪污
,

照正犯治罪
;
帮助他人贪污

,

照从犯治罪
”

(第 5 条 )
, “

集 体 贪

污 以其负责人为主犯
,

其余依情节分别照正犯或从犯治罪
”

(第 6 条 )
。

显然
,

这是把共同犯罪

人分为主犯
、

正犯和从犯三类
。

(二 ) 将共同犯罪人分为首要
、

从犯和胁从
,

对从犯独立规定

法定刑
,

胁从犯可以减免刑事处分
。

如 1 9 4 5年《苏皖边区惩治叛国罪犯 (汉奸 )暂行条例》规定
:

“

前条罪犯
,

_

得按其罪恶轻重
,

分别首要
、

胁从
,

予以处理
”

(第 3 条 )
、 “

前条各款之从犯
, ·

一处

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 5 条 )
、 “

被胁从而犯第四条之罪者
,

得减轻或免除其刑
”

(第

8 条 )
。

(三 ) 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

将共同犯罪人分为带头者
、

次要分子或包晚帮



助者
、

一般胁从或盲从分子
,

分别规定不同的刑罚
,

如 1 9 4 8年 《晋冀鲁豫边区破坏土地 改 革

治罪暂行条例》规定
: “

带头组织反动武装
, …… ” 、 “

带头组织封建迷信团体
,

……
”

均应处以死

刑 (见第 3 条 )
, “

前条各种罪行之次要分子或包庇帮助者
,

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 劳 役
; 一

般胁从或盲从分子
,

按情节之轻重
,

予以一年以下的劳役或其他刑罚
。 ”

(见第 4 条 )( 四 )规定

同谋者
、

包庇者的刑事责任
。

如 1 9 4 7年《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
: “

犯第三条列举

罪行之同谋或包庇者
,

得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惩治之
”

(第 7 条 )o 各解放区关于共同犯罪 的 立

法虽然仍不统一
,

但是
,

不仅上一时期所存在的一些间题未再出现
,

而且已经提出共同犯罪人

的三分法
,

把教唆犯
、

帮助犯分别按正犯
、

从犯治罪
,

并规定对胁从犯可以减免刑事责任
。

这就表明这一时期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有了很大的进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建国初期颁布的几种单行刑事法律继续有共同犯罪的规定
。

它们的规定有如下特点
:

(一 ) 对首要分子 (或主谋者
、

组织者
、

指挥者 ) 与其他参加者分别规

定 了刑事责任
。

《惩治反革命条例》第 5条规定
: “

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
、

指挥者及其他罪恶

重大者处死刑 ; 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 ”

(二 )规定被胁迫
、

诱骗参加犯罪的
,

可以从

轻
、

减轻或免除处罚
。

《惩治反革命条例》第 14 条规定
: “

被反革命分子胁迫
、

欺骗
,

确非自愿

者
”

为
“

得酌情从轻
、

减轻或免予处刑
”

的情形之一
。

(兰 ) 规定了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共 同犯

罪的刑事责任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 12 条规定

: “

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作

人员伙同贪污者
,

应参照本条例第三
、

四
、

五
、

十
、

十一各条的规定予以惩治
。 ”

(四 )规定了对

集体犯罪 (贪污 ) 及其组织者的处罚原则
。

《惩治贪污条例》第 3条中规定
: “

集体贪污
,

按各人

所得数额及其情节
,

分别惩治
。 ”

第 4条规定
: “

集体贪污的组织者
”

得从重或加重处刑
。

这些规

定是我国司法实践与共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总结
,

它反映了我国关于共同犯罪立法的特点
。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公布以前
,

我国只有单行刑事法律
,

而没有一部刑法典
,

因

而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还缺乏概括性的规范
,
但是

,

我国单行刑事法律的规定
,

不仅表现了

共同犯罪立法不断发展进步的趋势
,

而且表现了我国刑法在这方面的创造性
。

1 9 7 9年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总则中专章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

就是参考了外国

和我国古代共同犯罪的立法例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

总结了审刑实践与共同犯罪作斗争的

丰富经验而制定 出来的
。

因而它既反映了各国刑事立法关于共犯规定的积极成果
,

而且具有

我国自己的特色
。

可以说
,

我国邢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

对共同犯罪的立法和理论作出了

贡献
。

注释
:

① 见徐朝阳《中国刑法溯源》 (一 )第 1 5 4页
。

② 董说《七国考 》卷十二
。

③④⑤ 见《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1 5。 、
1 5 2

、
1 5 6几

⑥⑦ 《晋书
·

刑法志 》 。

⑧⑨L 均见 《唐律
·

贼盗》
。

⑧ 见《唐律
·

斗讼 》
。


